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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为了能驾驶属于自己且让
自己心仪的小轿车回家过年，罗
女士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车
时提出了试驾的要求。公司虽
然同意了罗女士的请求，但既没
有派人陪同也没有提供专用场
地。试驾期间，罗女士因遭遇意
外、对小车性能不熟悉、惊慌中
操作不当等因素，导致小车撞墙

受损。交警部门认定罗女士负
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如果罗
女士拒绝购买受损车辆，汽车销
售公司能要求罗女士赔偿全部
损失吗？

【点评】

罗女士无须赔偿全部损失。
试驾是指顾客在经销商指定人员
的陪同下，沿着指定的路线，驾驶
指定的车辆，从而了解汽车的行

驶性能和操控性能的过程，其中
强调指定人员、指定路线、指定车
辆。与之对应，虽然罗女士对小
车的受损具有直接责任，但同样
不能排除汽车销售公司违反了

“三个指定”。而《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
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即汽车销售公
司基于自身存在过错，应当分担
损失。

试驾导致车辆受损，客户无须全赔

【案例】

为了促销，一家汽车销售公
司推出了“先看图 再订购”活
动。在外地打拼、正想购车回家
过年的杨女士通过查阅图片、听
取销售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向汽
车销售公司订购了一辆小车并支
付了5万元定金。没想到，新车
尚未到手，杨女士便发现同样的
小车，价格在别的销售店少了将

近万元。杨女士能要求汽车销售
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吗？

【点评】

杨女士不能要求汽车销售公
司双倍返还定金。《民法典》第五百
八十七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
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
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

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
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即
收受定金支付双倍返还定金的前提
是“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
合约定”，也就是存在违约行为。与
之对应，正因为汽车销售公司的售
价虽然高于其他商家，但并不等于
其“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
合约定”，决定了杨女士的请求不能
成立。

销售公司售价高于他人，并非必然违约

【案例】

肖女士在一家汽车销售公司
购买小车时，公司送给其5张面值
为500元的维修抵费券并表示，肖
女士日后在公司下设修理店修车
时，每消费满1000元，即可用券抵
消500元维修费用，有效期两年。
该券分客户联和存根联两部分，
客户联盖有公司印章，存根联由
公司保存。肖女士驾车回家过年
途中，因驾驶技术不佳导致新车

受损而前往修理店修车，花去了
2000余元维修费。肖女士提出用
券抵消1000元时，却遭遇到拒绝，
理由是公司没有对应的存根联。

【点评】

公司应当抵扣。《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 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
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
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
案，鉴于肖女士已经购车，所持
客户联盖有公司印章，公司有过
对应的承诺，决定了即使公司没
有对应的存根联，也因其不能提
供证据否认肖女士所主张的事
实，而必须承担不利后果。

颜东岳

销售公司给予消费优惠，不能随意否决

图片来自网络

购车回家过年不妨明确权责再行动

每到年末岁尾，许
多人出于回家过年、春
节走亲访友的需要，往
往会选择购买轿车。
我们提供2019年发生
的一些真实案例，借这
些案例提醒大家不妨
明确权责再行动。

编辑同志：
我从 1997 年元月起在一家公

司工作至今，公司一直没为我缴纳
过住房公积金。近日，我要求公司
从20多年前即我入职时起补缴，可
公司以过期作废为由，只同意从现
在开始缴纳。请问我的要求成立
吗？读者：王新凤
王新凤读者：

你有权要求公司从1999年4月
开始补缴住房公积金。

1999年4月3日国务院第262号
令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
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六
条、第四十七条分别规定：“本条例适
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住房公积
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管理和监督。
本条例所称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
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
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
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
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
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单位录用职
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到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
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
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
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新参加
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
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
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
金缴存比例。”“本条例施行前尚未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职工住房
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单位，应当自
本条例施行之日起60日内到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到受
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设立手续。”“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
的指导意见》第六条也指出：“单位补
缴住房公积金（包括单位自行补缴和
人民法院强制补缴）的数额，可根据
实际采取不同方式确定：单位从未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原则上应当补缴自

《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之月
起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单位未
按照规定的职工范围和标准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应当为职工补缴。单位
不提供职工工资情况或者职工对提
供的工资情况有异议的，管理中心可
依据当地劳动部门、司法部门核定的
工资，或所在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
的上年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即国家
对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主体、方式、金
额、时间等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其中
包括从1999年4月3日起缴纳。正因
为公司一直没有为你缴纳住房公积
金，而你自1997年元月起在公司工
作，决定了你有权要求公司、公司也
有义务从1999年4月3日起为你补
缴。 廖春梅

公司未缴住房公积金，

员工能否要求公司

从20多年前补缴？


